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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 

 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<教育

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>的

通知》，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

设，制定本计划。 

一、建设目标和主要任务 

自 1999 年以来，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
（以下简称重点研究基地）在体制改革、科学研究、人才培

养、咨询服务、资料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，科

研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，在海内外享

有较高声誉，引领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，为

新时期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。 

到 2020 年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总体目标是：从全面建

设小康社会和高等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实际需要出发，按照立

足创新、提高质量、增强能力、服务国家的总体要求，继续

深化科研体制改革，构建特色鲜明、优势突出、结构合理、

协调发展的重点研究基地体系，为建设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

学创新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。 

主要任务包括： 

1．深化科研体制改革，创新组织管理，强化开放合作，

形成集成优势，激发科研活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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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瞄准国家发展战略和学科发展前沿，注重内涵建设，

全面提升综合创新能力，全面提升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

发展能力，全面提升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。 

3．突出特色优势，凝练科研方向，总体设计、分步实

施发展规划，产出一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学术价值的标志

性成果。 

4．新增一批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和新兴交叉研究领

域的重点研究基地，建设一批社会科学实验室，着力加强部

部共建、部省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建设。 

二、建设重点 

按照“巩固、深化、提高、创新”的要求，强化分类指

导和管理，突出学术特色、提升学术优势、打造学术品牌，

着力推进以下方面建设： 

1．突出问题导向，以研究回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

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，推动重点研究基地与国家部委、地方

政府等开展实质性、高水平合作，形成一批国家级“智库”。 

2．聚焦国际学术前沿，拓展研究领域，长期、持续推

进基础研究，形成一批有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。 

3．推进模拟仿真和实验计算研究，促进研究方法和手

段创新，适应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趋势，推动跨学科研究，

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，形成一批新兴交叉问题研究的“孵化

器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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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主动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，促进科学研究与教

育教学、社会实践相结合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提高人才培

养质量,形成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平台。 

5．着力加强社会调查、统计分析、基础文献、案例集

成等专题数据库建设，形成一批高水平数据和信息中心。 

6．拓展国际学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，加强国际问题研

究，探索在国外和港澳地区合作设立研究机构，形成一批国

际学术交流合作的重镇。 

7. 积极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，使重点研究基地成为

服务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改革实验区。 

三、组织管理 

1．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

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实施,

采取教育部与主管部门及高等学校共建、以高等学校自建为

主的方式，实行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。  

2．教育部负责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具体实施，主

要职责是：(1)制定本计划实施细则；(2)组织重点研究基地

申报、专家评审和检查评估；(3)指导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并

提供经费支持。 

3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、其他部委教育主管部门，负责 

本地区或本部门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制定实施和管理，

主要职责是：(1)组织本地区或本部门重点研究基地的推荐

申报；(2)制定本地区或本部门重点研究基地的具体建设方

案，并负责实施；(3)提供相应条件和经费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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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高等学校由主要领导负责，学校学术委员会审议并

提出建议，人文社科研究管理部门具体实施，主要职责是：

(1)组织本校重点研究基地申报；(2)制定本校重点研究基地

具体建设计划和实施细则；(3)负责本校重点研究基地日常

管理；(4)提供相应条件和经费支持。 

四、经费投入 

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由教育部、共建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 

共同负责经费投入，用于科研项目、学术会议、学术交流、

资料建设、学术期刊、网络和数据库建设，以及办公经费等。 

五、检查评估 

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实行竞争入选、定期评估、不合格淘

汰的动态管理。教育部通过建立以数据信息库为支撑的重点

研究基地质量管理和评估信息系统，随时监测并发布重点研

究基地建设的基本情况。 

根据《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教育部定期组织检查评估，不

达标的重点研究基地将进入预备期，给予警告、暂停拨款、

限期整改等处理；再次评估不达标的，取消重点研究基地建

设资格。 

有关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要进行经常性检查和指导，发

现问题，及时解决。 

 


